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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主管全國教育業務之最高行政機關，以推展全國教育、體育與青

年發展事務，提升整體教育品質及國家競爭力為使命。 

本部教育施政核心理念為「以國民學習權取代國家教育權，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

並以「讓學生快樂學習」、「讓家長減輕負擔」、「讓教育跟上時代」及「培養成熟的公民」為

目標，致力於「階段性落實適性發展的十二年國教」、「再造務實致用的技職教育」、「發展創

新特色的高等教育」、「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力」、「培育宏觀視野的國際人才」、「建構公

共多元的終身教育」、「充裕專業的優質師資」、「保障弱勢學生的受教權益」、「促進多元族

群發展的教育」、「提供優質公共的學前教育」、「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協助職涯探

索、職場體驗及創新創業」、「深化公共參與及國際體驗」、「培養學生規律的運動習慣」、

「營造全民樂活的運動環境」、「實現國際卓越的競技實力」及「提升資源配置效益」等 17 項施

政重點；以均優教育滋養共好社會，以適性發展活絡學生興趣，以多元學習開展殊異成就路徑，

以公平資源分配實踐社會正義，以國民學習權超越國家教育權，以前瞻教育深化未來公民知能，

期為全民打造一個更美好的國家。 

  本部依據行政院 106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

化及本部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6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及重要執行策略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階段性落實適性發展的十二年國教 
（一）優先投入資源，持續促進高級中等學校優質提升，期使各就學區內有優質適量的高級中等

學校可提供學生就近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優質化輔助方案之目標在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

縮短城鄉教育差距，增加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機會，降低升學壓力，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為達到高級中等學校優質發展，本部乃持續推動「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及「高職優質化

輔助方案」等方案，以期創造公平及優質之後期中等教育，處處都有獲得學生及家長認同

之「多元、特色、專業」的優質高級中等學校。 

（二）協助學生性向試探，提供學生適性入學管道，鼓勵就近入學，並持續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優

先免試 

１、為協助學生試探性向，鼓勵各國中辦理八年級社區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參訪，認識

職業世界；於國中升高級中等學校之際，建置「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系統」，提供兩

階段學生志願選填試探，其結果由導師、輔導老師、家長共同討論，以協助學生確實

瞭解其所填志願校科之學習內容、未來發展與志願相符程度等，達到選其所適、愛其

所選的目標。此外，建置生涯輔導網平臺資訊，提供與整合生涯探索、職業世界及多

元生涯規劃等資訊，以協助學生自我探索、了解興趣及性向、發展潛能、建構自我發

展、勾勒未來生涯圖像，以期協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與抉擇。 

２、鼓勵就學區推動優先免試，逐年提升優先免試名額比率，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

勵就近入學及照顧弱勢學生就學權益。全國計有基北區、宜蘭區、桃連區、臺南區、

高雄區等 5 個就學區已辦理優先免試入學，其總名額比率約占總招生名額比 5％；鼓

勵各區逐年提升優先免試名額比率，以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勵就近入學及照顧

弱勢學生就學權益。 

（三）落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及課程目標，規劃並推動課程配套措施 

１、本部業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課程推動工作圈將積極研擬強化

課程推動機制，蒐集課程綱要修訂相關意見，推動課程綱要相關配套措施，並促進全

國教師專業成長及精進學群科中心學校執行，以落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核心素養及課程目標。 

２、本部業修正公布「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第 43 條之 1 及第 43 條之 2，並積極據

以增修課程審議相關法規，除委請專家學者協助研擬法規草案、邀請家長、教師與校

長組織代表、專家學者及曾任審議大會委員等利害關係人或富實務經驗者召開諮詢會



 2

議外，亦辦理「課審會學生代表產生方式諮詢會議」，並透過網路平臺及在北、中、

南舉辦 3 場公聽會，公開徵詢各界對於修正草案之意見，以達成建立「課程研發機構

（團體）多元化」、「課程審議參與對象民主化」、「課程審議歷程透明化」以及

「課程審議委員遴選中立化」等課程綱要審議機制之目標。本部將於完成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課程審議會重組後，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審議作業。 

（四）鼓勵實驗教育，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與教育模式，以適合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習路徑 

１、本部業制定公布「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以落實

「教育基本法」鼓勵教育實驗與創新之精神。 

２、本部已完備相關法制，並透過推動計畫、宣導與研習鼓勵辦理實驗教育，106 年將持

續並擴大辦理。 

二、推展全民健康運動及提升國際競技實力 

（一）培養學生規律的運動習慣 

１、落實執行學生每週體育活動除體育課外應達 150 分鐘，推展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健

身操、樂樂棒球、樂樂足球及大隊接力等活動；鼓勵各校發展特色運動項目，推廣民

俗體育、登山、自行車、圍棋、拔河、高爾夫、熱舞、啦啦舞等多元運動選項，辦理

籃、排、足、棒、壘球學生聯賽；強化學校班際校際運動競賽、體育育樂營及運動社

團之實施，讓學生養成身體活動習慣，提升體適能。 

２、設計多元的體育課程，推動體育教學模組，優化體育課程與教學品質，以活絡校園體

育，增進學生活力及體適能，並為建立學生規律運動習慣及落實學生適性發展奠定良

好的基礎。 

３、持續推動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加強辦理學生水域安全教育與宣導活動，辦理多元化

體育活動及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 

４、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或觀賞運動賽事或表演。 

（二）營造全民樂活的運動環境 

１、蓬勃社區運動風氣，以中央地方攜手、公私協力之模式，並針對不同年齡層、群體、

族群推出創新推廣方案，建立全民規律運動習慣，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 

２、培育全民運動指導人力，指導國人以正確觀念從事運動；周延獎勵措施，鼓勵機關、

團體及企業機構聘請體育專業人員推動組織內體育休閒活動，協助個人投入運動參與

行列。 

３、賡續推動「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輔導地方政府完成興設國民運動

中心，充實改善各地方運動休閒設施，提供民眾安全舒適便利的運動環境。 

４、賡續推動「水域運動整體發展計畫」，規劃設置水域運動訓練基地，塑造優質水域運

動環境，整合跨域資源，鏈結水域運動相關產業。 

５、賡續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輔導規劃設計及建設環島或區域路網

自行車道，並整合交通部、內政部資源，打造自行車生活島，將運動融入全民生活中。 

６、訂定「運動服務業發展計畫」，推行職業運動，開創運動服務產業異業合作模式，建

立多角化運動專業服務；加強籌辦國際賽事，培育運動產業人才，以擴大運動參與及

觀賞人口，並增加運動服務業產值及就業。 

（三）實現國際卓越的競技實力 

１、強化全國各級運動選手培訓體系：第一級為培育國家代表隊、第二級為培育國家儲備

隊、第三級為培育具潛力選手、第四級為培育基層運動選手。自國小、國中、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大專校院以至社會、國家培訓隊、國家隊等以循序漸進，有計畫、有系

統的培訓運動選手。  

２、培育運動人才及賡續推動棒球運動：推動「浪潮計畫」，改善我國國家隊之斷層問題，

依各運動種類之特性，建構完善之單項運動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機制，藉以建立各

單項運動種類之接班梯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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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投入運動科學資源，提升國家競技運動競爭實力：推動整合醫療機構及資源，提供運

動醫療資源協助競技運動選手，運用團隊式運動科學等檢測，遴選優秀或具潛力青少

年選手施以專案培訓計畫，支援各重要賽事爭取最佳名次並達到參賽目標，以提升國

家競技運動實力及國際競技運動成績。 

４、積極輔導辦理國際賽事，強化辦理國際賽會能力。 

５、賡續辦理「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積極建構優秀選手培訓、生活

照護、資科研究及行政支援等相關環境並形塑運動園區，透過相關訓練場館及設施強

化，作為提升競技實力之支撐，讓選手在無虞的運動訓練環境下訓練，持續努力為國

爭光。 



 4

貳、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

估

方

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

值 
調整說明 備註

一推 展 全 民

健 康 運 動

及 提 升 國

際 競 技 實

力 

1 實施在校運動 150

分鐘校數比率 

1 統

計

數

據

本年度實施在校運

動 150 分鐘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校數

÷本年度全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總校

數×100％ 

65％   

2 運動服務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率 

1 統

計

數

據

（本年度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產值－上

年度運動服務產業

經濟產值）÷上年

度運動服務產業經

濟產值×100％ 

1.6％   

3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

獲得前 3 名總獎牌

數 

1 統

計

數

據

本年度依據奧亞運

各單項運動協會遴

派代表隊參加國際

運動競賽獲得前 3

名總獎牌數 

540 面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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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與 KPI 關

聯 

與 CPI 關

聯 
備註

國家體育建設 

(教育部體育署) 

5320202000 

運動 i 臺灣計

畫 

5320202000-01 

其它 一、辦理「運動文化扎根」專

案 ， 從 活 動 推 廣 角 度 切

入，形塑運動新文化，鼓

勵國人踴躍參與運動。 

二、辦理「運動知識擴增」專

案，透過運動知能傳播，

擴大推展運動管道，提升

國 人 運 動 參 與 意 識 及 知

能。 

三、辦理「運動種子傳遞」專

案，培育專業人力資源，

提升全民運動推展效能。 

四、辦理「運動城市推展」專

案，促使運動場域與生活

連 結 ， 以 積 極 性 開 放 作

為，促使運動風氣扎根於

社區（基層）。 

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

率 

 本 計 畫

經 1 0 6

立 法 院

議 決 結

果 預 算

後為 39

1 , 6 1 3

千元 

推展競技運動 

5320202000-03 

其它 一、推動奧亞運單項協會團評

鑑。 

二、實施運動防護員授證。 

二、輔導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組

織營運。 

三、輔導縣市政府辦理全國運

動會。 

四、改善各奧亞運單項協會之

訓練中心運動科研與訓練

環境。 

五、補助各奧亞運單項會訓練

及比賽器材。 

六、辦理優秀運動選手、教練

獎勵。 

參加國際

運動競賽

獲得前 3

名總獎牌

數 

 本 計 畫

經 1 0 6

立 法 院

議 決 結

果 預 算

後為 27

8552 千

元 

強棒計畫 

5320202000-04 

社會

發展 

一、深耕基層棒球札根工作。 

二、強化社會甲組球隊組訓。 

三、健全職業棒球發展制度。 

四、完善國家隊選訓賽輔獎。 

五、厚植職業棒球產業發展。 

六、加強軟硬體建設與投資。 

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

率、參加

國際運動

競賽獲得

前 3 名總

獎牌數 

 本 計 畫

經 立 法

院 議 決

結 果 預

算 後 為

190523

千元(學

校 基 層

110,000

千 元 及

競 技 基

層 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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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與 KPI 關

聯 

與 CPI 關

聯 
備註

3 千元)

提 升 國 家 競 技

實 力 之 運 動 醫

學 暨 科 學 輔 助

計畫 

5320202000-05 

科技

發展 

推 動 整 合 醫 療 機 構 及 資

源，提供運動醫療資源協助競

技運動選手，運用團隊式運動

科學等檢測。 

參加國際

運動競賽

獲得前 3

名總獎牌

數 

 本 計 畫

經 1 0 6

立 法 院

議 決 結

果 預 算

後為 17

2 6 4 千

元 

2017 臺北世界

大 學 運 動 會 籌

辦計畫 

5320202000-06 

公共

建設 

一、完善世大運組委會組織，

建 立 各 工 作 部 門 執 行 計

畫。 

二、評估世大運賽會各場館，

積 極 整 修 與 新 建 比 賽 場

館。 

三、行銷世大運賽會與活動，

提 昇 運 動 人 口 與 觀 光 產

值。 

四、建立本次賽會贊助模式，

提 高 產 業 形 象 與 經 濟 效

益。 

五、籌辦賽會志工招募活動，

實 施 志 工 專 業 培 訓 與 分

工。 

六、建置賽會資訊管理系統，

連 結 場 館 與 媒 體 播 放 系

統。 

七、籌建多功能賽會選手村，

創 造 資 產 多 角 化 經 營 利

基。 

八、落實各階段監控與考核，

順 遂 進 行 各 籌 辦 籌 備 工

作。 

九、擬定 2017 臺北世大運績優

及潛力選手培訓計畫，有

效提升選手奪牌競爭力。 

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

率、參加

國際運動

競賽獲得

前 3 名總

獎牌數 

 本 計 畫

經 1 0 6

立 法 院

議 決 結

果 預 算

後為 3,

090,471

千元 

2019 臺中東亞

青年運動會 

5320202000-07 

社會

發展 

一 、 完 善 東 亞 青 運 籌 委 會 組

織，建立各工作部門執行

計畫。 

二 、 評 估 東 亞 青 運 賽 會 各 場

館，積極整修比賽場館。 

三 、 行 銷 東 亞 青 運 賽 會 與 活

動，提昇運動人口與觀光

產值。 

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

率、參加

國際運動

競賽獲得

前 3 名總

獎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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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與 KPI 關

聯 

與 CPI 關

聯 
備註

四、建立本次賽會贊助模式，

提 高 城 市 形 象 與 經 濟 效

益。 

五、籌辦賽會志工招募活動，

實 施 志 工 專 業 培 訓 與 分

工。 

六、建置賽會資訊管理系統，

連 結 場 館 與 媒 體 播 放 系

統。 

七、落實各階段監控與考核，

建 立 執 行 成 果 之 績 效 評

估。 

改 善 國 民 運 動

環 境 與 打 造 運

動島計畫 

5320202000-09 

公共

建設 

輔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適當地點興建國民運動中

心，於全國各地進行各類型運

動場館休閒設施及全國綜合性

運 動 賽 會 競 賽 場 地 興 整 建 工

程 ， 提 供 國 人 多 元 化 運 動 空

間。 

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

率 

 1 0 6 年

預 算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減

列 6,00

0 萬

元。 

自 行 車 道 整 體

路 網 串 連 建 設

計畫 

1020679 

公共

建設 

輔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規劃設計及建設環島或區域

路 網 自 行 車 道 ， 滿 足 民 眾 運

動、休閒、觀光需求。 

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

率 

 本 計 畫

前 奉 行

政 院 秘

書長 10

5 年 9

月 1 0

日 函

示 ， 計

畫 期 程

得 延 長

至 1 0 7

年 ， 總

經 費 仍

維 持 1

3 . 5 億

元 ， 故

本 計 畫

於 1 0 6

年 度 以

後 無 增

列 預

算。 

國 家 運 動 園 區

整 體 興 設 與 人

才培育計畫(第

公共

建設 

以建構接軌國際的競技運

動訓練園區為考量，並結合學

校資源，周整各種配套措施，

運動服務

產業經濟

產值年增

 1 0 6 年

度 預 算

屬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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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與 KPI 關

聯 

與 CPI 關

聯 
備註

二期) 

1050834 

積極建構菁英運動員培訓、生

活照護、資科研究及行政支援

的完善環境，期強化相關訓練

場館及設施，作為提升競技實

力的支撐，前期「國家運動園

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

考量開發規模、期程、急迫性

與興建標的等主客觀因素，項

下工程係採分期、分區滾動式

推行，以減低整體園區衝擊、

創造最適切執行模式，本計畫

為第二期計畫，主要工作項目

接續前期計畫，以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及相關培訓基地之興整

建為執行重點，並結合現有環

境及學校資源，包含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國家射擊訓練基地-

公西靶場及東部訓練基地等。 

率、參加

國際運動

競賽獲得

前 3 名總

獎牌數 

預算。

學校體育 

(教育部體育署) 

5120203000 

活力 SH150 計

畫 

5120203000-01 

其它 一、推動體育班課程教學優質

化。 

二、培育學校體育運動人才。 

三、辦理運動競賽與學校體育

活動（如大跑步計畫、水

域運動方案等）。 

四、整備學校運動場地設備器

材。 

五、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 

六 、 籃 球 等 各 項 球 類 發 展 計

畫。 

七、國家足球發展計畫-學生足

球運動。 

實施在校

運動 150

分鐘校數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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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部體育署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104)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編號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目標

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完 備 優 質 運 動 環

境，提升規律運動

人口；強化運動競

技實力，提升國際

競賽成績 

規律運動人口之年

成長率 

0.6% 104 年運動城市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參

與運動人口微幅升至 83.0%，規律運動

人口亦增長為 33.4%，相較於 103 年成

長 0.4%；「國民體育日系列活動」宣

導成效顯著，整體國人知曉度成長比

例達 13.2%，至於 22 至 44 歲職工、婦

女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同步提升。 

市話調查結果顯示，國人平常有做運

動的比例為 83.0%，較 103 年上升 0.6

%；民眾每週平均運動次數為 3.75 次，

與 103 年(3.81 次)相比，每週平均運動

次數略降 0.06 次；民眾每次平均運動

時間為 65.97 分鐘，較 103 年(69.10 分

鐘)降低 3.13 分鐘；在運動強度方面，4

5.4%民眾表示運動時「會流汗會喘」，

與 103 年調查結果比較，比例略下滑 0.

2%。而手機調查結果顯示，平常有做

運動的比例為 78.6%；民眾每週平均運

動次數為 3.37 次；平均每次運動時間

為 67.05 分鐘；有 51.3%民眾表示，運

動時會喘會流汗。 

綜合運動頻率及強度，本年度市話調

查結果各種不同規律運動人口定義比

例：7333(每週至少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心跳達 130 下或會喘會流汗)為 3

3.4%；7330(每週至少運動 3 次、每次 3

0 分鐘)為 48.8%；7230(每週至少運動 2

次、每次 30 分鐘)為 63.8%；7100(每週

至少運動 1 次)為 80.2%。而手機調查結

果 7333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為 30.9%、7

330 為 42.6%、7230 為 59.3%、7100 為

75.1%。 

在今年 9 月「國民體育日」系列活動，

透過知名藝人為年度代言、於電視台

轉播體育表演會活動、舉辦公立運動

場館免費與運動商品優惠等活動提升

民眾運動意願。市話調查結果顯示，

有 17.1%的民眾知道此系列活動，然而

民眾在市話調查日 2015/8/24 及以前的

知曉度為 12.1%，而在調查日 2015/8/25

及以後的知曉度則為 25.3%。 

市 話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民 眾 每 週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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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目標

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上、交通時或休閒運動方面身體活動

總量為 84.79 分鐘，較 103 年(81.66 分

鐘)增加 3.13 分鐘，而轉換為 WHO 建

議量後，有 61.4%民眾，每週身體活動

量 MET-minutes，達到 600 分鐘的建議

標準，與 103 年調查結果比較，提升了

5.7%。而手機調查結果民眾每週工作

上、交通時或休閒運動方面之身體活

動總量為 87.29 分鐘，符合 WHO 標準

的比例為 55.8%。 

我國自 92 年實施運動城市調查至今，

規律運動之定義即以 333 為準(每週運

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及每分鐘心跳數

達 130 下)，而每年度調查數據顯示，

我國規律運動人口逐漸提升，103 年規

律運動成長率已達 33%，接近各先進

國家規律運動人口數比例，要再往上

增加有其困難度，惟本部體育署仍將

朝目標努力。 

另為與國際接軌，本案 102 年除持續採

行 333 規律運動定義外，另將配合國際

現況，採 7330（即一週運動 3 次，每

次 30 分鐘）、7230（即一週運動 2

次，每次 30 分鐘）加以統計分析後研

議列為衡量指標。並規劃於蒐整國外

全民運動推展相關政策及措施，以了

解其政策脈絡，另邀集專家學者召開

諮詢會議，除探討運動及規律運動定

義 外 ， 並 研 擬 我 國 全 民 運 動 推 展 策

略。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

獲得前 3 名總獎牌

數 

540 面 (1)本部體育署輔導各全國性奧亞運單

項運動協會參加 2015 年各級國際性運

動競賽成績及 2016 年里約奧運參賽資

格取得情形： 

A.依據各協會提供 104 年度參加國際單

項運動賽事成績，獲得前３名總獎牌

數計 171 金 180 銀 190 銅，共 541 面獎

牌。 

B.本(104)年度為奧運舉辦年前一年，本

部體育署輔導全國性奧運單項運動協

會參加各該奧運資格賽，目前計有田

徑、射箭、射擊、舉重、跆拳道、馬

術等 6 種運動種類、取得 23 席奧運參

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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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目標

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2)104 年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組團參賽

成績：「2015 年第 28 屆光州世界大學

運動會」業於 104 年 7 月 3 日至 14 日

假韓國‧光州舉行，我國共計派出 236

位選手，119 名隊職員(含教練、隊

醫、運動傷害防護員、行政人員)參加

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

球、柔道、擊劍、射擊、射箭、跆拳

道、高爾夫、籃球、足球、排球、棒

球等 16 種運動競賽，本屆我國代表團

計獲 6 金 12 銀 19 銅，共 37 面獎牌，

超越上屆成績，獎牌總數並為歷屆最

佳。本屆我國於 143 個參賽國家(地區)

中，金牌數排名第 10 位，獎牌數排名

第 7 位。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應屆畢業學生游泳

檢測合格率 

61.5﹪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屆畢業學生游

泳檢測合格率以前一年度完成調查數

據(54.87%)為基礎，逐年每年成長 3.25

﹪，目標值應更正為 58.12%。 

(2)104 年度實際值為 58.65%，已達成目

標值。 

中小學教師完成適

應體育教學增能研

習人數 

200 人 104 年度參加「適應體育教學增能研

習」並完訓之中小學教師人數實際值 4

71 人，已達成目標值。 

學校社團及社區棒

球隊隊數 

885 隊 學校社團及社區棒球隊隊數為 1230

隊，已達成目標值。 

2017 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場館興整建

工程執行率 

20％ 1.2017 臺北世大運預定辦理場館興整建

工程個案計 51 案，目前已有 24 案辦理

基本設計，4 案辦理細部設計，2 案施

工中。 

2.場館興整建工程辦理設計或施工案件

數÷預定場館興整建工程案件數×100％

=(24+4+2)÷51×100％=58.82%。 

自行車道建置公里

數 

120 公里 自行車道建置公里數為 120 公里，已達

成目標值。 

公西靶場接續工程

計畫執行進度 

60％ 一、本工程為原行政院體委會(現本部

體育署承接)委託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

局(下稱國工局)所代辦，基地原為「高

速 公 路 用 地 」 ， 因 不 符 未 來 使 用 項

目，期間所涉後續土地用途變更及規

劃 設 計 等 專 業 事 項 皆 需 逐 項 辦 理 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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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目標

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清，於修正後辦理完成原工程發包作

業。 

二、後因原承包商財務問題致生履約

爭議，國工局於 102 年 3 月 26 日依契

約規定終止契約，3 月 27 日辦理進場

逐離接管工地，並依序辦理清算、評

值及重新發包文件製作與審查作業。

經本部體育署邀集專家學者、國工局

及啟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召開會議，

重新辦理「接續工程」發包作業，然

歷經多次流標等因素，遲至 103 年 9 月

5 日始順利完成接續工程招標作業。  

三、國工局於 103 年 10 月 29 日召開開

工前協調會，103 年 10 月 31 日辦理現

況點交予新承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103 年 11 月 04 核發水土保

持施工許可證並同意申報復工，國工

局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完成工程契約簽

訂，並正式復工，自復工不到 10 個

月，在代辦機關國工局及本部體育署

積極協同督促承商辦理，首先，本工

程於 104 年 9 月 23 日已如期辦理上梁

典禮，主體構造工程亦依預訂進度於 1

04 年 11 月 18 日完成。 

四、依代辦機關國工局所修正趕工計

畫，落後部分刻正追趕進度(其中機電

等設施占總工程 34%以上)，104 年 12

月至 105 年 3 月為施工高峰期，國工局

評估將可逐漸追平總工程進度。國工

局與本部體育署刻正依調整、修正後

施工期程積極督促、輔導承商趕工施

作後續主體工程附屬工項等作業(室內

裝修、機電設備、消防設施及靶機安

裝、公共藝術設置等)，朝如期如質完

成本工程施作目標邁進。 

五、重要外在環境困境說明： 

(一)本工程原承商施工中遭逢黑道及多

顆未爆彈等因素致停工解約。本案於

辦理重新發包時，考量即使新承商進

場，原停工解約之威脅仍無法完全排

除 ， 爰 以 不 停 工 繼 續 執 行 為 最 大 目

標，故本案關鍵績效指標以工程執行

天數為衡量指標。 

(二)本案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決標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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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目標

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後，新承商遭遇原承商自救會抗爭，

阻撓混凝土供貨，致開工後計有 4 個月

期 間 無 混 凝 土 使 用 ， 雖 嚴 重 影 響 工

進，新承商仍持續使用工期並承諾將

繼續趕工至工程完成。 

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完工座數 

4 座 本部體育署已核定補助地方政府興建

之國民運動中心，104 年度計有新北市

新五泰及板橋、屏東縣屏東市、彰化

縣彰北等 4 座國民運動中心完工啟用，

已達原訂績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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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5)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一）關鍵績效指標 

編號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完 備 優 質 運 動 環

境，提升規律運動

人口；強化運動競

技實力，提升國際

競賽成績 

規律運動人口提升

數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

獲得前 3 名總獎牌

數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2017 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場館整建工

程完工率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自行車運動人口提

升數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公西靶場接續工程

及東部訓練基地整

建計畫執行率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完工達成率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水域運動人口率(審

議中)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降低學生溺水死亡

率 

本項指標需俟年底方能統計整體執行成效，持續

辦理中。 

 


